
名　　稱 減免營利事業所得稅獎勵標準

修正日期 民國 58 年 04 月 22 日

第 1 條  本獎勵標準依所得稅法第四十三條及獎勵投資條例第三條之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所得稅法第四十三條及獎勵投資條例第三條規定之事業，合於本獎勵標準

者，得依規定申請減免營利事業所得稅。

前項各事業應予獎勵之類目如附表。

本標準附表獎勵類目所列各類目廢止或修正前，而各該類目之事業，已依

照華僑或外國人投資條例之規定申請投資經核准者，或已依公司法規定組

織成立股份有限公司，並已開始建築廠房及購置或訂購合於本標準第五條

規定之重要生產設備，或依法取得上述生產設備之使用權，報經主管機關

證明屬實者，該事業如於各該類目廢止或修正之日起三年以內開始營業者

，仍得依本標準規定獎勵之。

第 3 條  所得稅法第四十三條及獎勵投資條例第三條所稱之事業，屬於本標準附表

規定之獎勵類目，並經審查合於左列獎勵標準者，得依所得稅法第四十三

條之規定獎勵之。

　甲　製造業、礦業、手工藝業合於左列標準之一者：

　　　 (一) 　其產品係民生日用所必需，或足以免除或減少同種類貨品

　　　　　　　之輸入，或代替此項輸入品之用途者。

　　　 (二) 　其產品百分之五十以上輸出國外者。

　　　 (三) 　其產品百分之五十以上供應國防需要者。

　　　 (四) 　其產品百分之五十以上為工、農、礦、運輸、公用、文化

　　　　　　　、或建築事業所需要之主要原材料，或重要工具者。

　　　 (五) 　其產品係利用國內其他事業之副產品作為主要原料者。

　乙　農業、林業、漁業、畜牧業合於左列標準之一者：

　　　 (一) 　其產品係民生日用所必需，且其事業經政府主管機關核准

　　　　　　　登記者。

　　　 (二) 　其事業係採用新式方法或新式器械經營者。

　　　 (三) 　其產品或其產品之原料係新品種作物所生產者。

　　　 (四) 　其產品百分之五十以上輸出國外者。

　　　 (五) 　其產品足以免除或減少同類貨品之輸入，或代替此類輸入

　　　　　　　品之用途者。

　丙　運輸業合於左列標準之一者：

　　　 (一) 　維持兩個以上之重要地區交通，有固定行駛路線及班次，

　　　　　　　並依政府核定之收費率收費者。

　　　 (二) 　行駛於核定之路線或區域內，以四輪以上之載貨汽車運輸

　　　　　　　貨物，並依政府核定收費率收費者。

　　　 (三) 　維持國內或國外之客貨運輸，或經營國際運輸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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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服務有關國防運輸者。

　　　 (五) 　開發邊疆交通或維持貪瘠地區運輸者。

　丁　公用事業合於左列標準之一者：

　　　 (一) 　其業務直接關係公共福利，並依政府核定收費率收費，其

　　　　　　　經營成績並經主管機關考核優良者。

　　　 (二) 　電信事業合於主管機關規定之設置標準者。

　戊　觀光旅館業合於左列標準者：

　　　符合政府規定新建國際觀光旅館建築及設備要點者。

　己　國民住宅營造業合於左列標準者：

　　　專以投資營建現代國民住宅，一年內建成五十戶以上，合於政府規

　　　定標準，並報經興建國民住宅主管機關核定有案者。

　庚　技術服務業合於左列標準者：

　　　專以提供國際知名之設計圖樣或施行方法等專門技術或專利權，協

　　　助國內生產事業製造無法自行製造之機器者。

前項甲、乙兩款各事業，除合於上列各該款規定之獎勵標準外，並應符合

各該事業主管機關規定或認定之產品品質標準，新設立或擴充之事業，經

事業主管機關訂有設廠標準者，並應符合該項標準。

第 4 條  所得稅法第四十三條及獎勵投資條例第三條所稱之事業，不論是否列入獎

勵類目，自本標準施行後新創立之股份有限公司，其投資總額在新臺幣二

億五千萬元以上，並於開始營業之前繳足二億元者，得依所得稅法第四十

三條或獎勵投資條例第五條之規定，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自本標準施行後增資擴充之股份有限公司，其一次增加資本額在二億五千

萬元以上，並經繳足二億元者，就其新增所得部份，享受前項之免稅獎勵

。

前兩項事業，在免稅期間減資後之資本總額低於二億五千萬元者，自其減

資年度起停止獎勵。

本條第一、二兩項事業，不包括改組之事業。

第 5 條  本標準獎勵之事業，其新投資創立或增資擴展時之重要生產設備，必須全

新，或雖非全新，而係由國外輸入，在國內未經使用，經該事業主管機關

審核證明者。

第 6 條  所得稅法第四十三第二項及獎勵投資條例第五條第一項所稱經增資擴展者

，指新增設備使其實際生產能力及生產量，經審核確屬大於其擴展前三年

平均數之實際生產能力及生產量達百分之三十以上，其生產不足一年者，

按實際生產期間相當全年之比例核算之。

第 7 條  凡依本標準申請獎勵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五年之營利事業，應檢同有關證

明文件，於開始營業或提供勞務之日起，其係增資擴展者，應於其新增設

備開始作業或提供勞務之日起，一年內申報該管稽徵機關層轉財政部會商

有關機關核定之。其屬華僑或外人投資者，得逕向經濟部華僑或外國人投

資審議委員會稅務組申請核轉財政部辦理。

依本標準申請獎勵減徵營利事業所得稅百分之十之營利事業，應檢同有關



證明文件，於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前或同時申請之，其屬初次申請者，應

申報該管稽徵機關轉報省市主管稽徵機關核定之，其屬以後年度之例行申

請者，得由當地稽徵機關查核定之。

第 8 條  申請獎勵之事業，其業務或產品為多種以上，而僅有一種或數種在獎勵類

目內，並合於獎勵標準者，應以合於獎勵標準之業務或產品為限，並按其

所佔全部營業收入額之百分率比例獎勵之。

第 9 條  本標準附表獎勵類目所載各目產品有外銷百分比之規定者，其外銷百分比

之計算，不論新創立或原有之生產事業，應以同時期同種類產品之全部產

量為計算比例之基礎，其經增資擴展者，應以當年度原有設備與新增設備

同種類產品合計數為計算比例之基礎，但其新增設備產品與原有設備產品

能明確劃分者，得僅以其新增設備同種類產品之產量為計算比例之基礎。

第 10 條  所得稅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之工業為手工藝之事業者，申請免徵或減

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如無生產設備時，不受設廠及本標準第五條重要生產

設備規定之限期；其產品為國外市場所接受時，得視為合於本標準第三條

第二項規定。

第 11 條  新創立之營利事業申請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或增資擴展之事業申請就其

增資擴展部份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後，如再購置或租借增加產量之重要生

產設備參加生產者，該項生產設備產銷之產品，非經依照規定申請核准免

稅，不得享受免稅待遇。

前項事業不得享受免稅待遇之生產設備參加生產，應於開始裝置之日起二

十日內申報該管稽徵機關，以便勾稽。

受免稅獎勵事業於辦理結算申報時，如不列報前項不得享受免稅待遇之生

產設備而逃漏所得稅經查獲者，應依所得稅法第一百十條之規定處罰。

第 12 條  生產事業利用合於本標準第五條規定之生產設備，接受國外廠商委託產製

合於獎勵類目之產品，全部輸出國外者，其所取得由國外委託人匯入之加

工費收入，准依獎勵投資條例第五條及所得稅法第四十三條規定獎勵之。

第 13 條  生產事業經核准免稅獎勵之生產設備，如事實需要，出售其原有生產設備

，以其價款，或發生意外取得保險賠償金，連同其他資金購買合於本標準

第五條規定之生產設備，而其生產能量不低於該項原有設備之生產能量。

仍為生產原核准免稅之產品，或提供原核准免稅之勞務，而不依增資擴展

之規定申請免稅者，准就原核定免稅期限內繼續獎勵。

第 14 條  原經核准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生產事業與其他核准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之生產事業或非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生產事業合併，而各該免徵營利事

業所得稅之生產事業於合併時尚未屆滿其免稅期限者，合併後存續或新設

立之生產事業，得繼續享受被合併生產事業之免稅待遇。至各該被合併生

產事業原核准免稅期限屆滿時為止。

第 15 條  生產事業之產品或勞務對經濟發展具有重大貢獻或具有高度技術或全部外

銷者，如其事業或投資人在公司設立登記或增資變更登記前已專案向各該

主管機關申請經核轉財部會商有關機關核定，並呈奉行政院核准其所計畫



主管機關申請經核轉財部會商有關機關核定，並呈奉行政院核准其所計畫

之產品列入獎勵類目者，該產品縱於其開始營業或增資擴展後始經列入獎

勵類目，仍自營業開始或增資擴展之日起獎勵之。

第 16 條  本標準第三條甲、乙兩款各事業，不論係屬原有事業或新投資創立事業，

以其所產製屬於獎勵類目之產品，按外銷價格直接供應其他生產事業加工

後外銷，或與其他廠商合作外銷，或售與出口者輸出，如事先簽訂契約，

呈請外匯貿易主管機關核准，並報該管稽徵機關核備有案者，此項供應加

工外銷之產品，得視同外銷產品，其外銷額之計算，應依外匯貿易主管機

關核准之各該輸出登記外匯實績分別核計。

生產事業以自製屬於獎勵類目之產品，直接製造或加工之成品外銷者，除

免檢契約外，依前項規定辦理。

第 17 條  加工出口區新投資創立或原有之生產事業僱用工人數及每年工繳所得外匯

數額合於經濟部規定之標準而其產品全部外銷者，不論是否列入獎勵類目

，得依獎勵投資條例第五條及所得稅法第四十三條之規定獎勵之。

第 18 條  本標準自公布日施行。


